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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财教〔2019〕232号
　
德宏州财政局  德宏州教育体育局关于下达2019年第二批普通高中改善办学条件

中央资金的通知
梁河县财政局、教育体育局：

根据《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教育厅关于下达2019年第二批普通高中改善办学条件中央资金的通知》（云财教〔2019〕282号）要求，现下达你们2019年第二批改善普通高中办学条件中央资金600万元（详见附件1）,该款项列入2019年“2050204——高中教育”支出预算科目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此次下达资金主要用于建设、购置教学和学生生活最急需的基本设施和设备，严禁超标准和豪华建设，资金不得“撒胡椒面”，不得用于人员经费和偿还债务。
二、请你县认真做好组织实施工作，工程进度按照云南省教育专项工程建设项目信息管理系统（即恩爱思校舍建设信息管理系统）要求，按月向州教育体育局校安办报送工程进度，直至项目完工。省级和州级相关部门将不定期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检查。
三、请严格按照填写的绩效目标申报表开展工作（详见附件2），对资金使用的合规性、合理性、真实性和相关性承担相应的经济与法律责任，对于挤占挪用资金、弄虚作假套取资金等行为，将按照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427号）的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

四、请严格按照《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加强预算管理加快支出进度的通知》（云财预〔2018〕164号）、《云南省州市财政预算执行支出进度考核办法（修订版）》（云财预〔2018〕146号）的规定，全面加快预算执行进度，加强资金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涉及政府采购的，要按照政府采购相关规定和程序办理，加快项目执行进度。
附件：1.德宏州2019年第二批改善普通高中办学条件中央资金下达表
     2.项目绩效目标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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